桃園市109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學習共同體基地學校推動計畫（項次2-6-3）
一、依據
（一）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點。
（二）桃園市109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三）桃園市109學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整體團務計畫。

二、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一)導入學習共同體教學策略，引導教師學習不同教學策略，廣泛運用於教學現場。
（二）以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為基礎，推動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課堂教學研究，建構教師     共同備、觀、議課等教學研究程序，提升教學現場實踐能力。

三、目的
 (一) 推動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課堂教學研究，精進各領域教師課堂活化教學之能  力，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二）精進教師課堂教學能力，培養教師成為學習專家與行動研究之專業知能。
（三）深化課程實踐經驗，營造學生學習的教師專業發展，以精進課堂教學品質。

四、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bookmark: _Hlk35079758]（三）承辦單位：桃園市立文昌國民中學

五、辦理方式
（一）辦理學習共同體專題講座與基地學校申辦說明會，讓參與計畫之學校更理解學
      習共同體之精神、內涵以及申請學習共同體計畫撰寫。
（二）統一為基地學校辦理實務工作坊109學年上學期辦理2場，下學期辦理1場， 
      工作坊採產出及研究型，著重於「課例研究」之實作與探討，以有助於深化並  
      落實於學習共同體課堂之實踐。
（三）由基地學校申請的經費辦理至少共2場增能研習與每學期各1場備、觀議課，  
      基地學校需同時申請「基礎教師專業社群」，成果可以共享。
（四）參與學習共同體大師講座與市級公開課。

六、辦理內容與注意事項
（一）學習共同體專題講座與基地學校申辦說明會。
1.辦理日期：109年6月9日【星期二】，9：00～12：40 
2.辦理地點：文昌國中 英語村餐廳
3.參加對象：對申辦學習共同體有意願之學校及有興趣瞭解學習共同體有效教學實踐策略之學校。

4.研習內容與報名方式：
（1）課程表詳附件一。[image: ]

（2）線上申請書填寫：即日起至請至google表單申請：  
 「https://forms.gle/5kHDdW4XcRwNcM5GA 」，以利彙整說明會名單。
    請於5/29(五)前上網填寫申請表。google申請表

（3）另外請至桃園市教育發展資源入口網報名，以利核發研習時數3小
時。
    5.學習共同體基地學校申辦學校資格規範與經費補助：
（1）基地學校申請數：預計國中小最多錄取20所，若申請件數超過20所，將聘
         請專家學者審查遴選。
    （2）團隊成員：「學習共同體基地學校」每所學校成員建議包含校長、主任及
         3位教師，或每校1名教師參與亦可。
    （3）申請學校承諾辦理：
      A.需參與由承辦學校辦理之學習共同體實務工作坊(上學期2次、下學期1次)。
      B.需同時申請「基礎教師專業社群」。
B.109學年上學期必須辦理（109年9月至109年11月30日止）：
a.由本計畫提供之輔導委員辦理到校輔導學習共同體相關課程增能工作坊或專題講座至少1次。以了解學習共同體教學策略之內涵與課堂實施方式、程序。
b.於109年11月底前由基地學校各自辦理備、觀議課教學研究會至少各1場。
    並請各校聯繫、邀請本計畫提供之輔導諮詢委員到校諮詢備、觀議課（支
    應專業人諮詢費）。
c.每所學校1位教師代表或由遴選方式參與109年12月辦理之市級公開課。
C.109學年下學期必須辦理（110年2月至5月底止）：
a.由本計畫提供之輔導委員辦理到校輔導學習共同體相關課程增能工作坊或專題講座至少1次。以了解學習共同體教學策略之內涵與課堂實施方式、程序。
b.基地學校辦理備、觀議課教學研究會至少各1場。並請各校聯繫、邀請本計畫提供之輔導諮詢委員到校諮詢備、觀議課（支應專業人諮詢費）。
（4）學習共同體基地學校，每校補助經費新臺幣30,000元整，執行日期為109年9月至110年5月30日止。[image: 資料上傳連結]

6.計畫繳交時間:申辦之學校請於6月30日(二)前將正式申請表、進度規劃表、核章概算表(附件三~五)，以 Pdf檔 或 Word檔 上傳雲端硬碟 Google
計畫資料上傳

      「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CUj1rtdrjCMSue-  
bpZeCKmo7zob_MBAS」

7.成果繳交：成果製作彙整，請於110年5月30日前上傳與郵寄相關資料。
    （1）上傳：附件六(數次，可放於同一檔案)請上傳雲端(同上傳計畫的雲端)。
    （2）郵寄：附件七、附件八、核銷憑證正本、並附上概算表正本。
     ★請寄至：桃園市桃園區民生路729號 文昌國中 教務處 王姿嵐老師收。
8.經費來源與概算:由「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 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點」補助及「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地方 教育發展基金」相關預算補助支應，概算表見附件二。
（二）學習共同體實務工作坊。
    1.第一場：109年7月17日【星期五】，9：00～16：10
      第二場：109年7月20日【星期一】，9：00～16：10
      第三場：110年3月20日【星期六】，9：00～16：10【暫訂】
2.辦理地點：
  第一、二場：桃園育達高中活動中心(桃園市平鎮區育達路160號)。
  第三場：桃園育達高中活動中心(桃園市平鎮區育達路160號)【暫訂】
3.參加對象：
（1）學習共同體基地學校之團隊成員。
（2）非基地學校之教師，可自由報名參加，最多錄取30名，額滿為止。
（3）本市國教輔導團成員。
    4.研習內容與報名方式：
（1）課程如附表九、十、十一。
（2）每場全程參加核予研習時數6小時。
（3）請至桃園市教育發展資源入口網報名，以利核發研習時數。
    5.經費來源與概算：由「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 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點」補助及「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地方教育發展基金」相關預算補助支應，概算表見附件十二、十三。

七、預期成效
（一）透過推動學習共同體具有成效學校人員分享，提供有意申辦學校相關建議與預
      期成效。
（二）強化各校推動學習共同體信心與提供有效策略及方法，落實以學生為學習主體
      之教學。

八、獎勵: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及「桃園市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獎懲要點」辦理敘      獎。承辦本活動之相關業務有功人員，嘉獎一次5名，獎狀1紙5名。

九、附則: 
 (一)參加人員及工作人員准予公(差)假登記。
 (二)假日辦理，得於活動結束後一年內在課務自理的條件下核實補休。

十、本計畫陳 市府教育局轉陳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准後實施。
附件一
桃園市109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學習共同體基地學校推動計畫
專題講座與申辦說明會課程表
109年6月9日【星期二】，9：00～12：40
文昌國中英語村餐廳
	時間
	活動內容
	講師/地點

	8:40-9:00
	報到
	文昌國中

	9:00-9:20
	教育局長官致詞
	教育局國中科

	9:20-11:00
	專題講座
有效教學與對接新課綱-
營造學校專業學習文化契機【暫訂】
	講師:新北市秀朗國小/林文生校長
地點:文昌國中英語村餐廳         

	11:00-11:20
	休息一下
	文昌國中

	11:20-12:20
	學習共同體申辦說明會
	教育局國中科

	12:20-12:40
	綜合座談
	教育局國中科

	12:40
	賦歸
	




















附件二
桃園市109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學習共同體基地學校推動計畫
專題講座與申辦說明會 經費概算表
	項次
	項目
	單價
	數量
	單位
	總價
	備註

	1
	外聘講師
鐘點費
	2,000
	2
	節
	4,000
	外聘專家學者

	2
	交通費
	500
	1
	場次
	500
	外聘講師交通費(核實支付)

	3
	出席費
	2500
	6
	人次
	15,000
	計畫諮詢聘請外聘評審委員

	4
	基地學校經費
	30,000
	20
	校
	600,000
	核撥經費至各基地學校。
(執行期：109/8月~110/5月)

	5
	印刷費
	100
	220
	人次
	22,000
	申辦說明會、計畫諮詢審議
含研習者、講師及工作人員、存檔。

	6
	膳費
	誤餐費
	100
	240
	人次
	24,000
	1.申辦說明會220人次
2.計畫諮詢審議會議
(含出席委員、工作人員)
每餐餐盒上限80元，茶水20元

	7
	場地佈置費
	3,000
	1
	場次
	3,000
	

	8
	場地使用費
	10,000
	1
	場次
	10,000
	租借場地時使用(半日)，核實支付。

	9
	教材教具費
	25
	200
	支
	5,000
	課程進行中小組討論及分享所需之軟性白板、文具、美術紙張。

	10
	雜支
	4,500
	1
	式
	4,500
	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列基準表」二、(十三)雜支定義範圍內辦理

	教育部精進要點補助經費合計
	0
	

	市府預算補助經費合計
	688,000
	

	合計
	688,000
	



承辦人：             主任：             主計：             校長：

 附件三
桃園市109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學習共同體基地學校推動計畫
學習共同體基地學校申請表
	基地學校
	

	召集人
	姓名
	
	職稱
	

	
	教授
科目
	
	聯絡電話
	

	
	e-mail
	

	基地學校
成員
(含召集人)
	姓名/任教學校/任教科目或年級

	
	姓名
	職稱
	任教年級/
科目
	姓名
	職稱
	任教年級/
科目

	
	
	
	
	
	
	

	
	
	
	
	
	
	

	
	
	
	
	
	
	

	
	
	
	
	
	
	






附件四
桃園市109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學習共同體基地學校推動計畫
學習共同體基地學校進度規劃表
	場次
	日期/時間
	實施內容
	實施方式
	主持人/講座/專家學者諮詢輔導
	地點/備註

	1
	109.9.10
14:00-16:30
	學習共同體增能1
	工作坊/
專題講座
	外聘講座
	參考範例/
必辦項目

	2
	109.10.21
14:00-15:30
	學習共同體
公開課堂-備課
	諮詢輔導
	外聘諮詢輔導
	參考範例/
必辦項目

	3
	109.11.11
14:00-16:00
	學習共同體
公開課堂-觀議課
	諮詢輔導
	外聘諮詢輔導
	參考範例/
必辦項目

	4
	110.4.1
14:00-16:30
	學習共同體增能2
	工作坊/
專題講座
	外聘講座
	參考範例/
必辦項目

	5
	110.4.15
14:00-15:30
	學習共同體
公開課堂-備課
	諮詢輔導
	外聘諮詢輔導
	參考範例/
必辦項目

	6
	110.5.3
14:00-16:00
	學習共同體
公開課堂-觀議課
	諮詢輔導
	外聘諮詢輔導
	參考範例/
必辦項目

	7
	
	學習共同體增能讀書會
	討論
	召集人
	參考範例

	8
	
	學習共同體公開課堂-備課
	討論
	召集人
	參考範例

	9
	
	學習共同體
公開課堂-觀議課課
	討論
	召集人
	參考範例

	10
	
	
	
	
	

	12
	
	
	
	
	


說明：
1.每群至少進行2場次學習共同體相關課程增能工作坊或專題講座，以了解學習共同體教學策略之內涵與課堂實施程序。
2.109年11月底前基地學校辦理備、觀議課教學研究會至少各1場。
3.工作坊、講座、備觀議課聘請之諮詢委員，請由本計畫提供之學習共同體講師名單
為主。
4.辦理學習共同體相關課程增能工作坊或專題講座，主題可請講師協助規劃。
5.辦理之活動(工作坊、講座、讀書會)須與學習共同體增能主題相關。
附件五
桃園市109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學習共同體基地學校推動計畫
辦理學習共同體基地學校概算表
	項次
	經費項目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支用說明

	1
	外聘講座鐘點費
	
	節
	2,000
	
	列為必要項目
(增能工作坊、講座，必辦)
(讀書會或其他增能，選辦)

	2
	專業人才諮詢費
	
	人次
	2500
	
	列為必要項目
(備、觀議課含上下學期)

	3
	講座交通費
	
	次
	
	
	外聘講座講師，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辦理，請核實報支。

	4
	印刷費
	
	式
	
	
	紙張、碳粉匣（屬雜支範圍）、影印機租用費（屬設備使用費），請勿編於此項。
手冊1本不超過100元。

	5
	教材教具費
	
	式
	
	
	活動所需之教學媒材資料(含教材教具、材料、學習共同體相關書籍)，最高不得超過申請總經費20%。

	6
	雜支
	
	式
	
	
	最高不得超過申請總經費5%。
凡前項費用未列之辦公事務費用屬之。如文具用品、紙張、資訊耗材、資料夾、郵資等屬之

	總計：新臺幣參萬元整


附錄：擬採購書籍清單(須與學習共同體相關書籍) (←若未使用本表格 請刪除)
	項次
	書名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備註

	1
	
	
	
	
	
	

	2
	
	
	
	
	
	

	3
	
	
	
	
	
	




承辦人              教務主任              會計主任              校長



成果資料 (請於110年5月30日前  上傳 與 郵寄 相關資料)
★上傳雲端：附件六(數次)請上傳雲端(同上傳計畫的雲端) 。
★郵寄正本：附件七、附件八、核銷憑證正本、
並附上概算表正本。
★請寄至：桃園市桃園區民生路729號 
文昌國中 教務處 王姿嵐老師收。




























附件六
109學習共同體基地學校運作    簽到記錄  〇〇國中(小) 
	運作第_______次簽到

	時間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至    時
	地點
	

	主持人
	
	紀錄
	

	運作主題
	Ex:工作坊、研習、共同備課情形、公開授課情形（觀課）、
專業回饋情形（議課）….等

	運作情形概述
	










	基地學校成員

	姓名 簽到處
	姓名 簽到處
	姓名 簽到處
	姓名 簽到處

	
	
	
	

	
	
	
	

	
	
	
	

	
	
	
	



	運作 第_______次     照片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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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桃園市109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學習共同體基地學校推動計畫
智慧財產切結暨作品授權書
	基地學校名稱
	(全銜)

	    本基地學校圑隊上傳之作品（以下簡稱授權標的），本人代表全體團隊成員同意授權桃園市政府使用，授權內容如下：
1. 授權使用方式：授權標的之改作、編輯、重製、公開展示、公開播送、公開傳輸、散布等著作財產權。
1. 授權使用範圍：桃園市政府得於平面刊物（含書籍或教材）、數位影音產品（不限光碟形式）、所屬網站或其他媒體，就授權標的依上開方式予以使用，並另同意閱覽人得自網站下載作非營利之推廣使用。
1. 授權使用地域：無限制。 
1. 授權使用時間：授權標的之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
1. 本人（團隊）同意授權桃園市政府得依上述內容再授權第三人使用。
本人擔保本著作係本人（團隊）未公開發表之原創著作，且本著作之內容如有使用他人受著作權法保障之資料，皆已獲得著作權人（書面）同意，或符合著作權法合理使用之規範，並於本著作中註明其來源出處。本人並擔保本著作未侵害他人之權利，如有違反，願負擔一切損害賠償及其他法律責任。並於他人指控桃園市政府違法侵權時，負有協助訴訟之義務。
立同意書人（代表人）：                      （簽章）
居留證號碼/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　　註
	1.請以正楷文字填寫資料於表格空白處。
2.授權人請務必親自簽名確認。





附件八機關印信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補助或委辦經費收支結算表
	機關名稱
	：
	桃園市立       國民中(小)學

	計畫名稱
	：
	桃園市109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學習共同體基地學校推動計畫

	核定日期及文號
	：
	109年5月20日桃教中字第1090039885號

	預算年度及科目
	：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地方 教育發展基金 項下支應。

	計畫預定完成日期
	：
	109年9月1日

	計畫實際完成日期
	：
	110年5月30日

	計畫概算金額
	：
	新臺幣3萬元整

	補助金額
	：
	新臺幣3萬元整

	補助實支金額
	：
	新臺幣3萬元整

	結餘款
	：
	新臺幣零元整

	結餘款繳回日期
	：
	   年   月   日（由教育局業務單位填寫）


1.補助或委辦計畫經費10萬元以上，受補助學校應於計畫結束30日內填報本表報本府備查。
2.經費核定函示依本局108年9月24日桃教會字第1080084650號函原始憑證授權學校保管案件，應於計畫結束30日內備文併同本表及經費同意撥付函、工程、財務或勞務結算驗收證明書、經費撥款明細表、賸餘款或罰款繳庫證明（無則免附）報局結案。
3.本表應由業務單位填報，會計單位複核。
	承辦人
	業務單位主管
	主辦會計
	機關長官

	
	
	
	




附件九
桃園市109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學習共同體基地學校推動計畫
學習共同體基地學校實務工作坊實施計畫課程表 第一場
109年7月17日【星期五】，9：00～16：10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8:40-8:50
	報到
	文昌國中

	8:50-9:00
	教育局長官致詞
	教育局國中科

	9:00-10:30
	主題:學習共同體的理論基礎(一)
講師:新北市秀朗國小/林文生校長

	地點: 桃園育達高中活動中心

	10:30-10:40
	休息一下
	文昌國中

	10:40-12:10
	主題:學習共同體的理論基礎(二)
講師:新北市秀朗國小/林文生校長

	地點: 桃園育達高中活動中心

	12:10-13:10
	午餐時間
	

	13:10-14:40
	主題:課堂中的省察與反思(一)
講師:秀朗國小林文生校長

	地點: 桃園育達高中活動中心

	14:40-14:50
	休息一下
	文昌國中

	14:50-15:50
	主題:課堂中的省察與反思(二)
講師:秀朗國小林文生校長

	地點: 桃園育達高中活動中心

	15:50-16:10
	綜合座談
	教育局國中科

	16:10
	賦歸
	












附件十
桃園市109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學習共同體基地學校推動計畫
學習共同體基地學校實務工作坊實施計畫課程表 第二場
109年7月20日【星期一】，9：00～16：10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8:40-8:50
	報到
	文昌國中

	8:50-9:00
	教育局長官致詞
	教育局國中科

	9:00-10:30
	主題:課堂研究的實踐(一)
講師:秀朗國小林文生校長
	地點: 桃園育達高中活動中心

	10:30-10:40
	休息一下
	文昌國中

	10:40-12:10
	主題:課堂研究的實踐(二)
講師:秀朗國小林文生校長
	地點: 桃園育達高中活動中心

	12:10-13:10
	午餐時間
	

	13:10-14:40
	主題:課堂研究的應用(一)
講師:秀朗國小林文生校長
	地點: 桃園育達高中活動中心

	14:40-14:50
	休息一下
	文昌國中

	14:50-15:50
	主題: 課堂研究的應用(二)
講師:秀朗國小林文生校長
	地點: 桃園育達高中活動中心

	15:50-16:10
	綜合座談
	教育局國中科

	16:10
	賦歸
	














附件十一
桃園市109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學習共同體基地學校推動計畫
學習共同體基地學校實務工作坊實施計畫課程表 第三場
110年3月20日【星期六】，9：00～16：10【暫訂】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8:40-8:50
	報到
	文昌國中

	8:50-9:00
	教育局長官致詞
	教育局國中科

	9:00-10:30
	講題：從實踐反思的歷程當中理解學習共同體的理論及細節(一)【暫訂】
秀朗國小/林文生校長
	地點: 桃園育達高中活動中心【暫訂】

	10:30-10:40
	休息一下
	文昌國中

	10:40-11:30
	講題：從實踐反思的歷程當中理解學習共同體的理論及細節(二)【暫訂】
講師:秀朗國小林文生校長
	地點: 桃園育達高中活動中心【暫訂】

	10:30-11:50
	學習共同體學校合影
下午課程分組及說明
	

	11:50-13:00
	午餐時間
	

	13:00-14:30
	分組研討與實作-學習共同體的
備觀議課實作(國中小課例一) 
【暫訂】
	地點: 桃園育達高中活動中心【暫訂】
1位外聘講師、1位外聘助理

	14:40-14:50
	休息一下
	文昌國中

	14:50-15:50
	分組研討與實作-學習共同體的
備觀議課實作(國中小課例二) 
【暫訂】
	地點: 桃園育達高中活動中心【暫訂】
1位外聘講師、1位外聘助理

	15:50-16:10
	綜合座談
	教育局國中科

	16:10
	賦歸
	










附件十二
桃園市109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學習共同體基地學校推動計畫
學習共同體基地學校實務工作坊 經費概算表(第一、二場)
109年7月17日【星期五】，9：00～16：10
109年7月20日【星期一】，9：00～16：10
	項次
	項目
	單價
	數量
	單位
	總價
	備註

	1
	外聘講師
鐘點費
	2,000
	14
	節
	28,000
	外聘專家學者，第一場與第二場各7節共 14節。

	2
	交通費
	500
	2
	場次
	1,000
	外聘講師交通費(核實支付)

	3
	印刷費
	100
	440
	人次
	44,000
	含研習者、講師及工作人員、含存檔20本。每場220本，2場共440本。

	4
	膳費
	100
	400
	人次
	40,000
	含講師及工作人員(含茶水)
200人*2場
每餐餐盒上限80元，茶水20元

	5
	場地佈置費
	3,000
	2
	場次
	6,000
	

	6
	場地使用費
	17,000
	2
	場次
	34,000
	租借場地時使用，每場一日，核實支付。

	7
	教材教具費
	10,000
	2
	式
	20,000
	課程進行中小組討論及分享所需之軟性白板、研習文具、壁報紙及相關研習材料等用品。
(所需購置品項單價不超過1萬元) 

	8
	機關代付
講師二代健保費用
	535
	1
	次
	535
	28000(外聘講師鐘點費)*1.91% =535

	9
	雜支
	9,000
	1
	式
	9,000
	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列基準表」二、(十三)雜支定義範圍內辦理。(所購置品項單價不超過1萬元)

	合計
	182,535
	不列入109學年度精進教學計畫（市款支應）



承辦人：             主任：             主計：             校長：




附件十三
桃園市109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學習共同體基地學校推動計畫
學習共同體基地學校實務工作坊 經費概算表(第三場)
110年3月20日【星期六】，9：00～16：10【暫訂】
	項次
	項目
	單價
	數量
	單位
	總價
	備註

	1
	外聘講師
鐘點費
	2,000
	9
	節
	18,000
	外聘專家學者，上午3節。
下午3節*2人

	2
	外聘助教
鐘點費
	1000
	6
	節
	6,000
	下午3節*2人

	3
	交通費
	500
	5
	場次
	2,500
	外聘講師與外聘助教交通費(核實支付)

	4
	印刷費
	100
	220
	人次
	22,000
	含研習者、講師及
工作人員、含存檔20本。

	5
	膳費
	100
	200
	人次
	20,000
	含講師及工作人員(含茶水)
每餐餐盒上限80元，茶水20元

	6
	場地佈置費
	3,000
	1
	場次
	3,000
	

	7
	場地使用費
	17,000
	1
	場次
	17,000
	租借場地時使用，每場一整日，核實支付。(市款支應)

	8
	教材教具費
	10,000
	1
	式
	10,000
	[bookmark: _GoBack]課程進行中小組討論及分享所需之軟性白板、研習文具、壁報紙及相關研習材料等用品。
(所需購置品項單價不超過1萬元)

	9
	機關代付
講師二代健保費用
	459
	1
	次
	459
	18000(外聘講師鐘點費)*1.91% + 6000(外聘助教鐘點費)*1.91%=344+115=459

	10
	雜支
	4,500
	1
	式
	4,500
	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列基準表」二、(十三)雜支定義範圍內辦理。(所購置品項單價不超過1萬元)

	教育部精進要點補助經費合計
	73,959
	

	市府預算補助經費合計
	29,500
	

	合計
	103,459
	


承辦人：             主任：             主計：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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